
附件：

“预借票系统”模块操作指引

1.登录财务综合服务平台，进入【预借票系统】。

2.点击【发票申请】—【新增申请】—【预借开票】，根据业

务类型选择开票类型、发票类型，进入申请。【注意】：请根据发票

接收单位要求选择开具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。



3.填写项目信息和对方单位信息。

4.填写开票信息。点击【开票信息】新增，选择开票项目。金额

栏填写此次申请开票金额。点击【项目扣税】新增，选择需要扣税的

经费卡。【注意】：A、B、C、E、2、F(零余额）开头的经费卡不可

借税费。



5.上传附件，保存。附件必须上传合同。保存后系统会自动生成

申请单。

6.点击【查找】指定证明人。确认信息无误后，后可直接点击提

交审批审核。

7.提交线上审批后，项目负责人、证明人需在“财务网上综合服

务平台-网上审批系统”完成线上审批，手机端面可通过微信登录“紫



荆 e 站办事大厅—学校部门直通车—财务处直通车—财务审批平台”

进行审批。所有审批人完成审批后才能生成有效的申请单。

8.发票获取。点击左侧【申请列表】，可查看本人所有申请发票

事项和审核状态。经财务处审核完毕后可以点击【发票查看】，自动

获取电子发票。



9.到账核销发票。点击左侧【发票申请】—【新增申请】—【到

款核销】，选择需要核销的记录，点击【来款流水号】，选择相应的

来款记录，填写必要信息后提交。


